
 

郑 州 兰 花 学 会 
郑兰会(字)[2019]015 号 

关于印发《郑州兰花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理事、各团体会员代表: 

为规范兰花行业的秩序、推动行业标准的建设、满足行业市场的

需求、弥补行业标准的缺失，郑州兰花学会秘书处结合行业实际情况

制定起草了《郑州兰花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(见附件)，经理事会

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( 单 位 公 章 )          签发人：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兰花标准 

抄送 各理事、各团体会员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月 02日 



 

郑州市大学中路 15号   Tel:400+00380369   E-mail:China@lanhua.info        2 / 7 

 

附件： 

郑 州 兰 花 学 会 

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兰花行业的秩序、推动行业标准的建设、满足行

业市场的需求、弥补行业标准的缺失，郑州兰花学会结合行业实际情

况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郑州兰花学会团体标准（全文以下简称：兰花标准）为

自愿性标准。 

第三条 兰花标准制订、修订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: 

1 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，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要求； 

2 符合保障工作组身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、国家安全、生态环

境安全的要求； 

3 优先支持符合经济发展方向,促进科学技术进步,提高产品

质量和满足市场需求的项目； 

4 积极采用国际标准，做到协调统一、有序优化、技术先进、

经济合理，合法、公正、公开、公平。 

第四条 兰花标准编号由代号（T/OIC）、发布顺序号（***）和发

布年代号（****）构成样式：T/OIC 00-0000 

第五条 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兰花标准采用双编号样式： 

T/OIC 00-0000 / ISO00000:0000 

第六条 从事兰花标准制订、修订工作的工作组员应当在本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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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、经营、科研、教学和检验等方面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丰富实

践经验。 

第二章 兰花标准制订、修订工作程序 

第七条 兰花标准制订、修订工作程序应按规定的流程进行。 

第-节 立 项 

第八条 兰花标准的制订、修订项目由标准需求者提出立项申请，

填写兰花标准制订、修订项目立项申请书。 

第九条 立项申请须附相应论证资料,其内容包括: 

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该项标准有关的国内外状况； 

2 标准的适用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； 

3 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关系； 

4 项目的保障措施，包括技术力量、经费、起草单位、参加单

位和工作组员等。 

第十条 郑州兰花学会标准委员会组织对该项目进行论证。若达

不到立项标准应通知申请人不予立项。 

第十一条 项目通过论证后,由郑州兰花学会标准委员会报郑州

兰花学会审议批准。批准后经公示无异议的发文正式立项。 

第二节 起草 

第十二条 兰花标准一经正式立项,应当确定主要起草人组成起

草工作组进行起草准各工作，包括资料收集，国内外状况分析，必要

的实验验证等。 

第十三条 兰花标准的编写应符合 GB/T1.1-20.09《标准化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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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则第 1 部分: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及 GB/T20.001.10-2014《标准编

写规则第 10 部分:产品标准》的编写要求。 

第十四条 标准起草工作组完成兰花标准草案后,应当向使用本

标准的生产者、消费者、管理者、研究者等征求意见。征求意见的形

式为信函征求意见或者网上公开征求意见。 

第十五条 被征求意见的单位或个工作组应当在截止日期前回复

意见，逾期不回复按无异议处理。对比较重大的意见应当说明论据或

者提出技术经济论证，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为 30 日。 

第十六条 起草工作组应当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，分析研

究和处理后，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，并确定能否提交审查，必

要时可以重新征求意见。 

第十七条 起草工作组提出兰花标准送审稿、编制说明、征求意

见汇总提交会议审查或者进行函审。 

第三节 审 查 

第十八条 兰花标准的审查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者函审，兰花标

准起草工作组和郑州兰花学会管理工作组员回避表决。 

第十九条 会议审查前十五天起草工作组应将兰花标准送审稿、

编制说明、征求意见汇总提交参加兰花标准审查会议的专家。 

第二十条 参加兰花标准审查的专家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

称，从事标准化及相关专业技术或科研工作 5 年以上，具有较高的业

务水平和较强的工作能力，有标准制定、审定方面的工作经验。 

第二十-条 会议审查专家不少于 5 工作组，表决必须有不少于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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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会议专家工作组数的五分之四同意方为通过。 

第二十二条 会议审查应当写出《会议纪要》并附参加审查会议

的单位和工作组员名单。 

第二十三条 会议审查没有通过的，起草工作组应当对送审稿进

行相应的修改后重新组织审查。 

第二十四条 重新审查没有通过的，该项目将被撤消。 

第二十五条 通过立项论证的标准项目在制订、修订中如出现重

大技术难关，不能制订成正式标准该项目将被终止。 

第三章 兰花标准的审批、发布和存档 

第二十六条 起草工作组应根据审查结论形成兰花标准报批稿，

将报批材料上报郑州兰花学会审批。报送的材料应有: 

1 兰花标准报批稿； 

2 征求意见汇总； 

3 兰花标准审查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； 

4 兰花标准编制说明； 

上述全部文件的纸质材料一式一份和电子版本。 

第二十七条 郑州兰花学会标准管理部门对兰花标准报批材料进

行符合性审查。不符合标准编写及标准审查的有关规定的，退回起草

工作组进行修改。 

第二十八条 审查合格的由郑州兰花学会团体标准管理部门报送

郑州兰花学会标准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。 

第二十九条 通过审查批准的兰花标准发放标准编号并由郑州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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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学会标准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签署发布公告，公布在郑州兰花学会

网站上。 

第三十条 制订、修订兰花标准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资料，由郑州

兰花学会按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存档，存档期限不少于十年。 

第四章 兰花标准的复审 

第三十一条 兰花标准实施后应当根据相关领域的发展需要，适

时进行复审。 

第三十二条 复审可以采用会议审查，审查结束时应当向郑州兰

花学会标准管理部门提交复审结论。 

第三十三条 兰花标准复审结果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: 

1 不需要修改的兰花标准确认为继续有效； 

2 确认继续有效的兰花标准不改变顺序号和年代号； 

3 需要修改的兰花标准作为修订项目立项，立项程序按本办法

第二章第一节执行。修订的兰花标准顺序号不变，原年号改为修订后

发布的年号； 

4 已无存在必要的兰花标准予以废止，废止的标准号不再用于

其它兰花标准的编号。 

第三十四条 复审结果在郑州兰花学会网站上发布公告。 

第五章 团体标准实施 

第三十五条 兰花标准实施后，会员单位应采用相应的团体标

准，其他非会员单位采用兰花标准的应得到郑州兰花学会或第三方

的书面《授权》方可执行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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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条 兰花标准已经转化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，相应

的团体标准应予以废止。 

第三十七条 郑州兰花学会根据实际需求，统一组织或委托第三

方对团体标准的宣贯和推广。 

第三十八条 郑州兰花学会建立实施激励机制，以资鼓励在团体

标准工作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。 

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对团体标准实施中发现的问

题向郑州兰花学会进行反馈。 

第六章 附 则 

第四十条 兰花标准由郑州兰花学会负责出版发行，兰花国际认

证有限公司推广实施，版权归郑州兰花学会所有。 

第四十一条 兰花标准由郑州兰花学会负责最终解释。 

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郑州兰花学会 

2019.11.02 
 


